
做律师这么多年， 常常

碰到当事人想请律师， 却搞

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操作以及

怎样收费。

那么 ， 律师如何收费 、

有什么标准呢？

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

讼及非诉业务的， 首先要同

律师事务所签订正式的 《委

托代理合同》， 并明确代理费

的数额及支付时间、 支付方

式。

通常律师代理费是一个

固定的数额， 在签订代理协

议时就由双方协商确定下来，

并且在签订协议后由当事人

支付给律师事务所。

不管案件结果如何， 代

理费都是不变的， 即使败诉

也不能退还， 代理费数额与

案件最终的胜负没有关系。

这种情况下， 律师代理

费按什么标准收取呢？

虽然相关部门曾制订了

一些标准， 但最终还得靠律

师和当事人协商确定， 不同

地区、 不同律师、 不同案情

以及当事人的不同要求， 都

会影响代理费的数额。

对同一个案件， 不同律

师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那

么当事人选择律师是不是比

比谁的价格低就可以了呢？

这当然是不行的， 请律

师不是在商场买东西， 律师

的责任心、 水平、 经验是相

当重要的， 会影响案件的进

程和结果。

所以， 如果案情非常简

单， 当事人只是由于想节省

时间和精力， 需要找个律师

走走程序， 那的确可以按照

价格高低来选择。

但如果案情比较复杂 ，

就必须同律师进行沟通， 听

取律师对案情的初步分析 ，

从而判断律师的水平等情况，

并综合考虑收费等因素去选

择适合自己的律师。

除了这种固定收费的方

式 ， 实践中 ， 还存在所谓

“风险代理”， 这又是如何操

作的呢？

风险代理， 很多人将其

称为 “不 成 功 、 不 收 费 ”

“胜诉后再付律师费”。

简单来说， 就是在签订

代理合同时， 当事人先不支

付律师费或只支付很少的律

师费， 双方在合同中确定一个

比例， 等律师成功办理了委托

人的委托事项后， 再根据完成

情况收取约定比例的律师费 。

当事人收益越大， 律师收费也

就越多， 如果败诉， 律师可能

完全收不到费用。

通常风险代理适用于一些

大额的合同纠纷、 债务纠纷等

涉及一定财产的诉讼或非诉案

件。

具体来说， 风险代理通常

有以下几种收费方式：

一是签订合同后支付少量

律师费或不支付律师费， 双方

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按一定比例

在胜诉后支付。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所发生

交通费等办案费、 法院的诉讼

费、 保全费等其他费用由当事

人承担；

二是签订合同后支付少量

律师费或不支付律师费， 双方

约定风险代理收费的比例。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所发生

的办案费也由律师自行承担 ，

但法院的诉讼费、 保全费等其

他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三是签订合同后当事人按

约定的比例预付部分或全部代

理费 ， 根据案件胜负等结果 ，

当事人补足代理费或律师退还

代理费。 法院的诉讼费、 保全

费等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通常情况下， 难度高的案

件胜诉后代理费的收取比例比

难度低的要高、 标的额小的比

标的额大的比例要高、 外地的

案件比本地案件的比例要高 、

事先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比先支

付一定数额费用的比例要高。

但是， 不是所有案件都能

采取风险代理的形式 ， 依据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以下案件不适用

风险代理：

1.婚姻、 继承案件； 2.请求

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给付赡

养费、 抚养费、 扶养费、 抚恤

金、 救济金、 工伤赔偿的； 4.

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5.刑事

诉讼案件； 6.行政诉讼案件； 7.

国家赔偿案件； 8.群体性诉讼

案件。

总之， 对于律师收费的方

式和标准， 最终还得靠律师和

当事人根据所办事务的具体情

况协商确定。

近年来， 因手机游戏引发

的消费投诉和纠纷呈上升趋

势。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 可

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购买实

体产品。 其实我国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早已规定： “消费

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

本法保护 。” 而玩手机游戏 ，

就是一种购买服务的行为。

在有关手机游戏的投诉

中， 虚假宣传是一个焦点。 比

如： 游戏公司宣传某个武器很

厉害， 游戏玩家购买了这个武

器之后 ， 发现不像宣传的那

样， 只是一件平常的武器。 这

时玩家可能会觉得花了冤枉

钱， 想退货， 但游戏公司一般

不会同意退货， 这就产生了纠

纷。

既然电子游戏中也应该保

护消费者的权益， 那我们就来

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

虚假宣传的规定。

首先是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规定 ：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 知情权是消

费者的基本权利之一， 如果不

告知消费者真实的情况， 则侵

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其次是虚假宣传的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规定 ：

“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

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

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还规定了虚假宣传的行政责

任： “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外， 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对处

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

依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法律、 法规未作规定的， 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

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没收

违法所得、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

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

出 ， 游戏玩家的权益也受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保护，

当游戏玩家遇到虚假宣传的时

候， 可以依法要求追究游戏公

司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可

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工商机关

投诉。

当然，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

的证据规则， 如果游戏玩家起

诉或者投诉游戏公司， 应该提

供足够的证据 ， 这些证据包

括： 游戏公司宣传的证据、 为

何虚假的证据、 真实情况的证

据、 损失的证据等等。 在实践

中， 游戏玩家不能保护自己权

益的原因经常是因为没有足够

的证据。

虚假宣传只不过是游戏中

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方

面， 实际上， 企业经营游戏时

还可能涉及霸王条款等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问题。

作为游戏玩家， 应该意识

到自己的权益是受到法律保护

的， 并且应有证据意识。

而游戏公司在设计规则、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应该考虑

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

定， 防止违反相关的规定， 造

成不应有的损失。

玩手游遭遇虚假宣传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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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战

越是低折扣的

商品， 消费者越要

关注其产品的质量
和性能， 如果仅仅

贪图价格优惠， 而
忽视了商品基本的

性能或者存在影响

该商品正常使用的
质量问题， 甚者该

商品可能损害消费
者的人身权利， 那

就得不偿失了。

虚假宣传只不

过是游戏中涉及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一
个方面 ， 实际上 ，

企业经营游戏时还
可能涉及霸王条款

等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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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

各种悬赏广告， 比如曾有这样

一起纠纷： 孙大爷欲找回丢失

的爱犬， 遂张贴寻犬启事表示

对找到爱犬者 “必有重谢 ”。

然而小刘为孙大爷送回爱犬

后， 孙大爷只想以一顿饭表示

谢意 ， 但小刘认为 “必有重

谢 ” 应是给予一定的经济报

酬。 事件最终在当地司法所的

调解下结案， 孙大爷同意给付

小刘 500 元酬金。

那么从法律角度看， 这样

带有悬赏性质却又内容简略的

“启事”， 会产生哪些法律上的

权利义务关系呢？

首先我认为， 小刘要求孙

大爷给付酬金的要求是合理

的。 虽然在实务界和学术界，

对类似悬赏广告到底属于单方

行为， 还是属于要约一直存在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认定对实

务的最大影响在于： 单方行为

一经作出即生效， 也就是说从

孙大爷张贴寻犬启事的那一刻

起， 启事上有关重酬内容就产

生法律效力， 任何人无论知不

知道该启事， 只要达到了重酬

的条件， 就可以要求孙大爷给

付酬金； 而如果认定悬赏广告

是要约， 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复

杂很多。

因为契约要求意思表示的

存在， 契约中的承诺也是受要

约人向要约人发出的真实意思

表示， 如果受要约人不知道悬

赏广告的存在而完成了指定行

为， 就不一定能够要求悬赏人

给付酬金。

我国对悬赏广告的性质认

定未作明确规定， 《合同法司

法解释二》 避开了对悬赏广告

性质的认定， 于第三条直接规

定了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

人具有报酬请求权， 即 “悬赏

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

行为的人支付报酬， 完成特定

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

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但本案并不涉及这一问

题， 而是关于悬赏广告约定不

明确时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

《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和

第六十二条有关于合同约定不

明时应该如何处理的规定。 但

如前文所述， 悬赏广告的性质

至今未有定论， 出于法律严谨

适用性的考量， 笔者认为在本

案的问题上不宜适用 《合同

法》 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

有关规定， 而应该本着民法的

诚实信用原则处理。

孙大爷在寻狗启事中虽然

只表示必有重谢， 未明确表示

要给予酬金， 但 “必有重谢”

在没有具体说明的情况下， 通

常会被理解为给予一定的经济

报酬。 那么， 孙大爷就应该按

照通常理解给予小刘酬金， 这

样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悬赏的效力
□广东凌信

律师事务所

杨 杰

在法律尚未有

明确规定的情况

下， 应该本着民法
的诚实信用原则对

纠 纷 作 出 处 理 。

“必有重谢 ” 在没

有具体说明的情况

下， 通常会被理解
为给予一定的经济

报酬。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孙燕， 遗失公司律师证，工

作证号 ：13101201871022928，法

律 职 业 资 格 证 号 ：

A20153101081866，身份证号码：

310108198409030527， 特 此 声

明。

上海青德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K22QRXQ， 经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

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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